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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
市安质监提示〔2021〕3 号 

 
关于本市建筑工地做好 2021 年春节期间 

保障管理的工作提示（三） 

 

各监督机构、工程参建各方： 

春节假期临近尾声，本市建筑工地即将进入节后复工复产阶段，

现就复工复产安全管理和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提示如下： 

一、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 

工程参建各方应继续加强工地人员管控，建筑工地严格实施全

封闭管理，工地入口必须设立健康观察点实施体温检测和行程码查

验及登记，确保建筑工地进出场人员登记全覆盖、现场人员体温检

测全覆盖，定期对施工现场、办公及生活区域开展预防性消毒和打

扫，保持室内空气流通，保持环境清洁卫生。 

二、做好复工安全管理工作 

建设单位要牵头组织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开展复工前的安全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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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工作，以安全生产开工条件落实情况、新进工人防疫和安全教育

培训情况、施工现场安全防护设施设置情况、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

项工程安全管理情况、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状况、起重机械设备

维修保养情况以及施工现场高处作业设施的稳定性和牢固性等为

重点对建筑工地进行安全隐患排查，并保留检查记录，未经自查合

格不得开复工。复工前参建各方关键岗位人员必须到岗履职，必须

对全部现场人员重新实施安全和疫情防控交底教育。 

三、完善落实进场人员实名信息录入 

建筑工地应进一步完善落实进场人员实名信息的录入，全面、

真实的掌握现场务工人员进退场信息。自即日起，用人企业（即与

建筑工人直接发生劳动合同关系的企业）应当将建筑工人基本信息

录入实名制管理系统，进行人员项目分派；用工企业（ 即实际参与

施工的工程总承包单位、施工总承包单位和专业分包单位，不包括

劳务单位）对分派的人员进行进场信息核实（详见附件一）。在系统

中完成进场确认的人员，总承包企业方可进行人脸识别考勤，允许

进场务工。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、项目总承包企业应当加强抽查核

查比对,加强现场考勤，督促相关施工单位有效落实。 

四、做好监管和服务工作 

监督机构要坚持监管和服务并重，要全面掌握本地区项目复工

复产基本情况，及时在“工程监督”->“日常安全质量监督”->“监

督任务管理”中选中工地，点击“防疫开复工”按钮（详见附件二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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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监督检查计划，针对上述重点适时开展抽查检查工作，并做好

指导服务，支持工地安全开复工。 

各单位应加强组织领导，充分认识到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

作重要性及紧迫性，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保障两会期间

施工安全，为“十四五”开局之年建筑工地安全生产工作开好头、

起好步。 

 

附件一：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实名信息进场录入操作说明 1.0 

附件二：工地疫情开复工标识操作说明 

 

 

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2月 26日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委质安处、委应急处、委办公室       

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办公室      2021年 2月 2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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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实名信息进场录入操作说明 1.0 

1.企业使用说明 

1.1 企业（用人单位）登录 

用人单位（与建筑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，包括劳务单位，以及有

自有职工的总包、专业分包企业）使用法人一证通登录建委平台 

 
 

 登录后通过 【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】- 【作业人员实名制管理】进

行操作，其中包括：基本信息登记、人员项目分配两个子目录； 

 通过【基本信息登记】登记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建筑工人，总包企

业登记总包的建筑工人，分包（专业、劳务）企业登记分包的建筑工人； 

 通过【人员项目分配】将已登记的建筑工人分配到合同项目中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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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基本信息登记 

 基本信息登记，登记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建筑工人的基本信息：

 

 
 通过姓名、身份证号、状态查询已登记的建筑工人； 

 点击【登记】按钮，对本企业的建筑工人进行登记； 

 点击【查看】按钮，查看已登记建筑工人的信息； 

 点击【编辑】按钮，编辑已登记建筑工人的信息； 

 点击【离职】按钮，对建筑工人进行离职操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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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击【登记】按钮，进入登记页面，填写证件信息、用工信息进行登

记； 

 需要登记的建筑工人必须已经实名登记，未实名登记的可以点击”

实名登记“连接先进行实名登记； 

 证件信息中输入身份证号后，系统会自动检索，并显示姓名及身份证

上头像； 

 点击【保存】按钮，保存建筑工人登记的信息； 

 点击【取消】按钮，停止登记，关闭登记页面； 

 点击【保存并下一个】按钮，保存建筑工人登记信息，同时打开新的

登记页面继续登记； 

 

离职人员操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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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择离职时间，点击【确认离职】保存离职时间，并将此建筑工人修

改为离职状态； 

 点击【取消】，停止离职操作，并关闭页面； 

1.3 人员项目分配 

 人员项目分配，将已登记的建筑工人分配到合同项目中（人员可分配

至多个项目）； 

 

 页面显示本单位已经完成合同报送的合同项目，也可以通过项目名

称、报建编号查找项目； 

 点击【进场】按钮，对合同项目进行建筑工人分配； 

 点击【已分配人员】按钮，查看合同项目已经分配的人员信息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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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击【进场】按钮后进入进场分配页面，页面显示当前要分配的项目

信息，可以通过姓名查询已登记人员； 

 “已登记人员”按照班组显示已经登记的建筑工人，已排除当前项

目已经分配的及离职人员；选择需要分配的班组或者人员点击【添加】

按钮，添加到待分配人员信息中； 

 “待分配人员信息“显示的是已经选中将要分配的人员，点击【移除】

按钮可以删除； 

 点击【确认分配】按钮，保存待分配人员信息； 

 点击【取消】按钮，停止分配操作，并关闭页面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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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击【已分配人员】按钮，进入已分配人员列表页面，页面显示已经

当前合同项目已经分配的人员，可以通过姓名、身份证号、确认状态进

行查询。 

 点击【详细】按钮，可以查看已分配建筑工人的详细信息； 

2.施工现场用工单位（ 即实际参与施工的工程总承包

单位、施工总承包单位和专业分包单位，不包括劳务单

位）项目负责人使用说明 

2.1 施工现场登录 

现场用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或委派用户通过身份证号、手机号及验证

码登录现场用户统一平台； 

 

 

登录后通过【进退场用工管理】中的【进场人员确认】目录进行操

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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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进场人员确认 

 
点击【进场人员确认】目录，进行建筑工人进场确认。页面显示用

人单位分配到当前项目的建筑工人列表，可以通过姓名、身份证号及单

位名称查询； 

点击【接收】按钮，进入建筑工人详细信息页面，并对进场进行确

认操作； 

点击【批量接收】按钮，批量操作建筑工人进场确认； 

点击【已进场人员】按钮，进入当前合同项目已进场建筑工人列表

页面； 

 
点击【接收】进入建筑工人进场确认页面。页面显示证件信息及用

工信息，填选是否住宿在工地及状态，状态选择接收则同意进场，选择

退回则退回给用人单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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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【保存】按钮，保存填选内容，完成进场确认； 

点击【取消】按钮，取消进场确认，并关闭页面； 

 

点击【已进场人员】进场已进场人员列表页面，显示当前项目已经

进场的人员，可以通过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单位名称进行查询； 

  

注：进入总包单位人脸识别考勤系统的人员应与实名制管理系统中

完成进场确认的人员一致。 

 

如遇系统问题可咨询：郑天珠         电话：54614788 转 407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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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工地疫情开复工标识操作说明 

 

1.工地的监督负责人登录系统，选择菜单“工程监督”->“日常安

全质量监督”->“监督任务管理” 

 

2.选中工地，点击“防疫开复工”按钮，根据实际监督情况确认防

疫已开工，并输入日期。即完成工地的防疫开工标识操作。 

 

 

 

 


